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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

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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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

16 中材 01、16 中材 02、17 建材 01、17 建材 02，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项目 16 中材 01 16 中材 02 17 建材 01 17 建材 02 

债券名称 

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6]2084 号，200 亿元 

债券期限 3+2 年 5+2 年 3+2 年 5+2 年 

发行规模 30 亿元 20 亿元 30 亿元 10 亿元 

债券利率 3.09% 3.45% 4.60% 4.89%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9 月 27 日 9 月 27 日 7 月 17 日 7 月 17 日 

担保方式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发行时主体评级：AAA 

发行时债项评级：AAA 

发行时主体评级：AAA 

发行时债项评级：AAA 

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中国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8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

人主体跟踪评级：AAA，评级展

望为稳定，债项跟踪评级：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年跟踪

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跟踪评

级：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

项跟踪评级：A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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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用资本运营与联合重组的方式，推动了主营业务规模快速扩张，通过

深入实施管理整合，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特别是水泥业务，按照

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公司加快推进水泥业务的联合重组，形成了由淮海、东

南、北方、西南组成的水泥业务战略架构。 

截至 2017 年末，公司水泥产能约 4.13 亿吨，位居世界第一；商品混凝土产

能约 4.25 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一；石膏板产能 21.82 亿平方米，位居世界第一；

风机叶片产能 7.5GW，全国领先。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06,308.59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634,013.80

万元。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 34,702,428.34万元，总负债 26,162,592.25万元，

所有者权益 8,539,836.10 万元；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06,308.59 万

元，实现净利润为 634,013.80 万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末 2016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12,691,034.53 12,590,649.39 0.8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011,393.81 21,467,826.77 2.53 

资产总计 34,702,428.34 34,058,476.17 1.89 

流动负债合计 20,316,405.28 20,283,325.45 0.16 

非流动负债合计 5,846,186.96 6,218,884.25 -5.99 

负债合计 26,162,592.25 26,502,209.70 -1.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8,539,836.10 7,556,266.47 13.02 

营业收入 13,006,308.59 10,329,308.27 25.92 

营业利润 971,275.85 180,969.86 436.71 

利润总额 956,303.19 404,769.37 136.26 

净利润 634,013.80 280,950.14 12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7,011.68 1,539,157.06 44.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0,353.02 -1,236,107.68 -19.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1,116.69 -365,327.36 289.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1,881.50 -54,852.65 2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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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6 年 9 月 26 日，发行人发行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期限分别为 3+2 年期和 5+2 年期，规模分别为 30 亿元和

20 亿元；2017 年 7 月 14 日，发行人发行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期限分别为 3+2 年期和 5+2 年期，规模分别为 30 亿

元和 10 亿元。 

根据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中相关约定，16 中材 01、16 中材 02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于补充营运

资金，偿还公司债务和调整债务结构，公司将根据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

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需要，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减少利息费用支出的

原则，对具体运用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根据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相关约定，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公司将根据债券募集资金的实

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需要，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减少利息

费用支出的原则，对具体运用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截至 2017 年末，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16 中材 01、16 中材 02、17 建材 01、

17 建材 02 募集资金余额为零，已全部使用完毕。截至 2017 年末，公司发行的

公司债券 16 中材 01、16 中材 02、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的募集资金的使用与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承诺的

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 16 中材 01、16 中材 02 公司债券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发行，发行人、

受托管理人与该期债券监管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阳公支行）签订了《中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司债券（第一期）账户监管协议》，发行人

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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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发行人 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公司债券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发行，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该期债券监管银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司债券（第一期）

账户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

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发行人各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履

行了相关程序，不存在转借他人的情况。 

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6 中材 01、16 中材 02、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16 中材 01、16 中材 02 偿债保障措施： 

（1）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指定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发行人其他

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

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

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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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

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

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

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管理办法》、《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业协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

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

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2、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偿债保障措施： 

（1）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指定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发行人其他

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

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

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

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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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

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

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管理办法》、《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业协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

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

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 16 中材 01、16 中材 02、17 建

材 01、17 建材 02 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偿债保障措施 

16 中材 01、16 中材 02、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偿债保障措施详见“五、内

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

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指定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各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发行人其他

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

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各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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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

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各期债券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

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各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各期债券的债券受

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各期债券存续期限

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管理办法》、《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业协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

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

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16 中材 01、16 中材 02、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的偿债保障措

施均得到有效执行，受托管理人严格履行了受托管理义务。 

（二）16 中材 01、16 中材 02、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债券的本息偿付情

况 

1、本息偿付安排 

16 中材 01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6 年 9 月 27 日开始计息，本次

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9 月 27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

年的 9 月 2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年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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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年的 9 月 27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6 中材 02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6 年 9 月 27 日开始计息，本次

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9 月 27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17 年至 2023 年每

年的 9 月 2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9 月 27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7 建材 01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开始计息，本次

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7 月 17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18 年至 2022 年每

年的 7 月 1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7 月 17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7 建材 02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开始计息，本次

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7 月 17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18 年至 2024 年每

年的 7 月 1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17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

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按时完成 16 中材 01、16 中材 02

利息偿付。 

七、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1、16 中材 01、16 中材 02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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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国际将持续关注发行

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以及发行人履行债务

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1）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债主体发布年度

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

行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1 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

结果。 

（2）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

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大公国际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债主体、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

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3）如发债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国际将根据有关的

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

失效直至发债主体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8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跟踪评级：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债项跟踪评级：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用”）

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

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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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应按联合信用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

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

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联合信用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信用将密切关注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状况，如发现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或本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

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信用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

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信用

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直至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相关资料。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跟踪评级：AAA，评级展望为

稳定，债项跟踪评级：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16 中材 01、16 中材 02、17 建材 01、17 建材 02 公司债券 2017 年第

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况 

1、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情况 

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告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中国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017 年度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通知》、《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

知》、《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拟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就《关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合

并方案的议案》召开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



13 

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 座）6 楼 6 号会议室，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

会议将采用现场及非现场两者结合的形式召开，表决方式包括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及通讯方式表决。 

此次会议议案包括：《关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方案的议案》。 

2、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16 中材 01 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 座）6 楼 6 号会议室召开。出席

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委托代理人合计持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 1,705 万张，占

16 中材 01 债券全部表决权的 56.83%，其中，同意票为 1,705 万张，占出席会议

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张，占出席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弃权票 0 张，占出席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本次表决结果为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超过 16中材 01债券表决权总数的 50%，

同意本次议案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超过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 50%，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所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有效

决议的条件。律师发表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

法律意见书》的见证意见。 

16 中材 02 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 座）6 楼 6 号会议室召开。出席

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委托代理人合计持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 1,122 万张，占

16 中材 02 债券全部表决权的 56.10%，其中，同意票为 1,122 万张，占出席会议

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张，占出席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弃权票 0 张，占出席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本次表决结果为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超过 16中材 02债券表决权总数的 50%，

同意本次议案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超过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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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的 50%，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所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有效

决议的条件。律师发表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

法律意见书》的见证意见。 

17 建材 01 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 座）6 楼 6 号会议室召开。出席

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委托代理人合计持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 2,002 万张，占

17 建材 01 债券全部表决权的 66.73%，其中，同意票为 2,002 万张，占出席会议

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张，占出席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弃权票 0 张，占出席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本次表决结果为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超过 17建材 01债券表决权总数的 50%，

同意本次议案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超过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 50%，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所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有效

决议的条件。律师发表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

法律意见书》的见证意见。 

17 建材 02 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 座）6 楼 6 号会议室召开。出席

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委托代理人合计持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 766 万张，占

17 建材 02 债券全部表决权的 76.60%，其中，同意票为 766 万张，占出席会议的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张，占出席会议

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弃权票 0 张，占出席会议

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0.00%。本次表决结果为通过。出

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超过 17 建材 02 债券表决权总数的 50%，

同意本次议案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超过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 50%，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所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有效

决议的条件。律师发表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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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的见证意见。 

3、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和执行情况 

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中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017 年度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一 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具体落实会议决议，发行人已经落

实相关会议决议。 

九、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及作出减资、合并、分立、

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涉及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等重

大事项共 10 次，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 10 次，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9 次（2017 年 12 月 7 日，发行人同时公告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事项重要进

展的公告（二）》以及《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及监事会主席变更的公

告》，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同时披露了上述两项事项）。 

表：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序

号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1 

其他对投资者

作出投资决策

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市场化债

转股合作协议》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市场化债转股合作

协议》事项，及时开展进一步

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相

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

相关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市场化

债转股合作协议>公告的链接公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2857856

348332314.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3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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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2863185

675061389.pdf） 

2 

其他对投资者

作出投资决策

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

的可能重组的最

新进展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的可能重组

的最新进展，及时开展进一步

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相

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

相关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涉及控股股东的可能重組的最新

进 展 的 公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2865611

408354302.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2870833

352523349.pdf） 

3 
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美国石膏

板案件的进展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美国石膏板案件的进

展，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相关情况，

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相关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美国石膏板案件的进展公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2958882

526812703.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2962278

869232792.pdf） 

4 

作出减资、合

并、分立、解

散及申请破产

的决定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重组事项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

公司合并重组事项，及时开展

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

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相关情况，督促发行

人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9 月 8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事项的公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023082

379637381.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028831

060838061.pdf） 

5 
其他对投资者

作出投资决策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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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 

司中国联合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可

能的增资扩股事

项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联合

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可能的增

资扩股事项，及时开展进一步

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相

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

相关公告 

于全资子公司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

限公司可能的增资扩股事项的提示

性 公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063465

189323395.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068600

004139964.pdf） 

6 

作出减资、合

并、分立、解

散及申请破产

的决定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重组事项重

要进展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

公司合并重组事项重要进

展，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相关情况，

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相关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事项重要

进 展 的 公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094460

126412142.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099843

356681783.pdf） 

7 

作出减资、合

并、分立、解

散及申请破产

的决定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重组事项重

要进展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

公司合并重组事项重要进

展，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相关情况，

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相关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事项重要

进 展 的 公 告 （ 二 ）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100528

863875722.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105558

712225063.pdf） 

8 

其他对投资者

作出投资决策

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及监

事会主席变更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变

更事项，及时开展进一步核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监事及监事会主席变更的公告》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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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

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相关

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相

关公告 

nd/announcement/company/c/3100558

928092468.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105558

712225063.pdf） 

9 

作出减资、合

并、分立、解

散及申请破产

的决定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重组事项重

要进展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

公司合并重组事项重要进

展，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相关情况，

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相关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事项重要

进 展 的 公 告 （ 三 ）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111111

006495250.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116984

918740221.pdf） 

10 

作出减资、合

并、分立、解

散及申请破产

的决定 

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重组事项重

要进展 

受托管理人通过发行人通知

获知发行人中国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

公司合并重组事项重要进

展，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相关情况，

督促发行人及时披露相关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披露了《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

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事项重要

进 展 的 公 告 （ 四 ）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116151

640057551.pdf），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中国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

管 理 事 务 报 告 》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

nd/announcement/company/c/3119650

658763730.pdf） 

十、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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